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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银川市西夏区幸福颐养院  宁夏幸福汇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康桂琴、王宏、张武军、汪国超、张新军、张菁、任风兄、冯永胜、高雅莉、

崔玉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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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出入院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出入院服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机构老年人出入院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T 37276—2018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GB 38600—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MZ/T 133—2019 养老机构顾客满意度测评 

MZ/T 168—2021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规范 

MZ/T 187—2021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相关第三方 

为老年人提供资金担保，监护或委托代理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如亲属、村(居)委会、老年人原单位

等。 

 

特困人员 

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法履行义务能力的，应当列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依照国家

相关政策，由养老机构所在地民政主管部门认定，由养老机构对其完成服务内容。 

 

试住   

老年人为适应养老机构环境、生活、服务，在正式入住前对养老机构开展的生活照料、文化娱乐、

膳食健康等服务的体验。 

4 服务规范 

养老机构应设置入院接待场所，具备与所提供服务内容相匹配的设施，应设有接待人员为有需求

的老年人/相关第三方提供咨询服务及办理出入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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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应符合 GB 38600—2019 的要求，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35796—2017的要求。 

养老机构入住评估应符合 MZ/T 039—2013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要求，评估场所独立、安全，环境宜

温馨，评估人员经过评估培训，掌握评估知识和技能,至少两名评估人员同时开展评估工作。 

老年人确认入住养老机构后，机构应与老年人/相关第三方签订服务合同。 

养老机构应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符合 MZ/T 168—2021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规范要

求。 

老年人终止服务、出院，机构应通知相关第三方，协助老年人办理出院手续。 

办理出入住评估时间不少于 30分钟，办理出院服务时间不超过 60分钟。 

5 服务提供 

服务准备 

5.1.1 环境准备 

入院接待环境清洁、光线明亮、温度舒适（夏天保持在26℃～30℃，冬季18℃～22℃），做到无噪

音干扰。 

5.1.2 物品准备 

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基本信息表、老年人能力评估表、入住申请单、老年人风险告知书、老年人

出入院申请单、体温计、血压计、血糖仪、笔、手表、视力表、老花镜、温开水、一次性水杯、纸巾。 

5.1.3 人员准备 

接待人员要着装得体、仪容端庄、举止稳重、语言文明、语气温和、礼貌文雅、诚恳热情。 

服务实施 

老年人出入院服务流程图 （见附录A） 

5.2.1 入院服务 

5.2.1.1 咨询接洽 

5.2.1.1.1 接待人员对来客提供机构宣传手册，应主动介绍养老机构基本情况、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以及入住条件等，对有需要查看养老环境的老年人，要及时通知相应楼层做好准备，引领老年人实地查

看。 

5.2.1.1.2 老年人/相关第三方有入住意向后，填写《老年人意向入住登记表》（见附录 B）。 

5.2.1.1.3 养老机构应制定“入院须知”，并在醒目位置明示须知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申请入住人应携带的证件、资料（如身份证、户口本等）； 

—— 入住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 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 对监护人及亲属探望要求； 

—— 意见投诉方式； 

—— 申请入住人应提供的身体健康状况报告（如近三个月的体检报告或相关病历）； 

—— 个人需要携带的生活用品等。 

5.2.1.2 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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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入住前应在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应提交近2个月内健康体检证明（或近期住

院病历）。检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内外科、五官科检查； 

—— 胸部 ct检查； 

—— 心电图检查； 

—— 腹部 B超检查； 

—— 化验（包括血、尿、粪常规、传染病、生化全套等）； 

—— 骨密度检查。 

5.2.1.3 申请登记 

由入住老年人本人、亲属或相关第三方向养老机构提出书面入院申请，填写《养老机构入住申请表》

和《老年人基本信息表》，（见附录C、附录D）。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老年人基本情况； 

—— 家庭成员情况； 

—— 相关第三方情况； 

—— 健康状况； 

—— 既往病史； 

—— 入住原因； 

—— 入住需求。 

5.2.1.4 评估等级 

评估实施按照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参照执行。通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体检）、

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服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并了解老年人/相关第三方需求后，初步确定老年人的

能力等级（见附录E）。 

5.2.1.5 入住安排 

养老机构在办理老年人入住手续时，应与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对有关事项特别约定，并签字确认

(见附录F)。包括但不限于: 

—— 老年人委托发放药物的； 

—— 老年人的贵重物品委托保管的； 

—— 老年人在入住期间需要临时请假外出的； 

—— 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5.2.1.5.1 养老机构应在老年人试住和正式入住时，按照 GB 38600—2019的规定，向老年人及相关第

三方履行风险告知义务，签订《风险告知书》，明示服务期间存在的风险。 

5.2.1.6 试住服务 

试住时间一般为7天，必要时延长至14天，试住期间所提供的生活照料、膳食、医疗、护理、精神

慰藉等服务应与正式入住后的服务保持同质性，对符合入住条件的老人，应暂定护理等级并签订试住协

议（见附录G），建立《适应期入住计划》。 

5.2.1.7 再次评估 

试住期满，养老机构根据试住期间老年人的生活起居等各类状况及护理情况进行再次评估，出具试

住期评估结论，并确定最终护理等级及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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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签订合同 

经三方同意后，签订正式入住合同，合同内容应至少包括:服务内容、时限、服务形式、收费标准、

支付方式、各方权利和义务、免责条款及其他特别约定等，必要时签订附加协议。 

5.2.1.9 建立档案 

养老机构应建立老年人入住档案，档案应编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养老机构入住申请表； 

—— 健康体检资料； 

——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 

—— 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表； 

—— 老年人入住通知单； 

—— 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 养老机构服务合同； 

—— 相关告知书：老年人风险告知书、老年人用药治疗委托单等； 

—— 补充协议。 

5.2.2 出院服务 

5.2.2.1 出院情形 

5.2.2.1.1 自动退出： 

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提出出院申请。 

5.2.2.1.2 院方劝离的： 

—— 老年人出现持续伤人或自伤行为； 

—— 老年人处于精神疾病急性期和治疗期； 

—— 老年人出现感染性疾病。 

5.2.2.1.3 请假外出： 

—— 养老机构应制定请假外出制度，明确审批流程及相关要求； 

—— 老年人入院时，养老机构应与相关第三方签订外出风险告知书； 

—— 老年人请假外出时，养老机构应按照外出规定，对外出事由及请假单进行核准和审批； 

—— 在门卫处核验凭证后，方可外出； 

—— 对超出约定外出时间未返院的老年人，应及时联系相关第三方。 

5.2.2.1.4 转运离院： 

—— 老年人出现疾病或意外时，养老机构应按照合同及时联系相关第三方； 

—— 协助相关第三方办理转运手续，并进行离院登记； 

—— 应向医疗机构提供利于疾病诊断治疗的相关信息，做好交接工作； 

—— 若老年人因病住院返回养老机构时，应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证明，经院方同意方可返回

继续入住； 

—— 入住老人请假回院需要二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归档。 

5.2.2.2 核对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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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相关第三方提出出院，应填写《老年人出院申请单》（见附录H），护理区服务人员与老年

人/相关第三方核对交接老年人房间物品与个人物品。 

5.2.2.3 出院告知 

接待人员及时书写出院总结，告知老年人/相关第三方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并进行顾客满意度调查，

征求对机构的意见建议。 

5.2.2.4 结算费用 

接待人员协助老年人/相关第三方至收费室结算费用，办理退住手续，护送老年人离开养老机构。 

5.2.2.5 出院后服务 

—— 出院电话回访。询问老年人出院后身体与生活状况，了解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对居家服务的

需求，免费提供居家照护服务技术指导。 

—— 居家上门服务。根据老年人出院后服务需求，可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5.2.2.6 整理档案 

5.2.2.6.1 老年人入住机构期间，老年人健康档案应定点集中存放，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 

5.2.2.6.2 在老年人出院后，养老机构应对老年人档案进行装订并按档案号顺序归档保存，时间不少

于 30 年。 

5.2.2.6.3 养老机构应定期对出院老年人档案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对经检查合格的老年人档案应及时

装订，按档案号顺序有序归档。 

5.2.2.6.4 老年人档案原则上不得借阅，必要时需经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同意后方可查阅。 

5.2.2.6.5 按照 MZ/T 168—2021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规范，档案记录应真实、准确、及时、

完整、规范，字迹工整清晰，应使用蓝黑墨水、碳素墨水。 

服务沟通及确认要求 

5.3.1 接待人员办理出入院手续时，应仔细核对老年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亲属姓名及联系方

式，防止出现差错。 

5.3.2 特困人员入住时，须持申请审批表、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报告等个人有效证件（身份证、

户口本等原件、复印件），由接待人员与老年人、街道、社区四方签订入住协议，方可办理入住。 

5.3.3 接待人员应讲解服务合同中的重大事项，尽到提示义务，使老年人/相关第三方了解相关内容并

签字确认。 

5.3.4 应向老年人/相关第三方告知入住管理规定以及请销假、探视规定等管理制度，以取得家属配合。 

服务组织、实施要求 

办理出入院的接待人员应熟练掌握出入院服务内容及流程，准确及时提供服务。财务人员应仔细核

对住（出）院费用，一次收缴、结清。 

服务提供信息的跟踪、反馈、分析、处理要求 

5.5.1 在出入院办理过程中，管理人员主要检查接待人员服务情况和收费标准应准确无误；评估流程

应规范顺畅；手续办理应迅速高效。 

5.5.2 评估组长应复核评估结果准确无误，服务合同以及服务确认单填写应内容完整，三方签字确认。 

5.5.3 办理出院时，应诚恳了解老年人退住原因，留好老年人/相关第三方联系方式，做出院信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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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老年人/相关第三方居家服务的需求。 

6 服务质量控制规范 

管理人员宜采取日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出入院服务进行内部评价。 

养老机构应建立服务满意度测评机制，测评过程应符合 MZ/T 133—2019 的要求并形成分析报告，

针对不合格项制定整改措施并进行改进。 

养老机构应建立投诉反馈机制，应定期听取老年人/相关第三方对出入院服务的建议和意见，采取

设置意见箱、网上收集等方式收集信息。 

通过召开工作例会、家属座谈会等相关会议，针对出入院服务服务质量进行沟通交流，查找问题，

分析原因，及时制定整改措施。 

根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出入院服务项目和内容，切实为老年人出入院提供方便、优质的服务，完善

服务质量管理监督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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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老年人出入院流程图 

老年人出入院流程图见图A.1。 

 

 

 

 

 

 

 

 

 

 

 

 

 

 

 

 

 

 

 

 

 

 

 

 

图A.1 老年人出入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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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老年人意向入住登记表 

老年人意向入住登记表见表B.1。 

表B.1 老年人意向入住登记表 

日

期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能力等级 

联系电话 
了解

途径 

情况

备注 

回访

结果 
能力

完好 

轻度

失能 

中度

失能 

重度

失能 

完全 

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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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养老机构入住申请表 

养老机构入住申请表见表C.1。 

表C.1 养老机构入住申请表 

老年人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照片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入住时间 年    月    日 

家庭住址  

老年人生活爱好、脾气秉性  

老年人（家属）特殊 

需求 
 

老年人健康体检结论  

相关第三方姓

名 

 与老年人关系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其他 

入住资料审核 
老年人身份

证、户口本 

有   

无 

 

相关第三

方身份证  

有 

无 

体检报

告 

有  

 无 

申请入住原因

（相关第三方

填写） 

 

 

 

 

相关第三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院方意见 
                                     盖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退住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入住天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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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见表D.1。 

表D.1 老年人基本信息表 

老年人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老年人性别 □男      □女 有无医保 □有   □无 

文化程度 □文盲及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技校/中专 □大学专科及以上  □不详 

相关第三方姓名  联系电话  

职  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
输设备操 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军人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婚姻状况 □未婚   □ 已婚   □丧偶   □离异   □未说明的婚姻状况 

医疗费用 
支付方式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贫困救助   □商业医疗保险   □全公费   □全自费   □其他 

居住状况 
□独居    □与配偶/伴侣居住    □与子女居住    □与父母居住 □与兄弟

姐妹居住  □与其他亲属居住  □与非亲属关系的人居住  □ 养老机构 

经济来源 □退休金/养老金     □子女补贴     □亲友资助     □其他补贴 

过 敏 史 食物： □无  □有： 药物： □无  □有： 

健康 

状况 

陈述 

既往史 
高血压□ 脑梗塞□ 慢性支气管炎□ 糖尿病□ 老年性痴呆□  前列腺疾病□ 

冠心病□ 中风后遗症□ 慢性消化道疾病□ 骨折□ 其他□ 手术史：有□ 无□ 

现病史 
高血压□  脑梗塞□    慢性支气管炎□  冠心病□ 中风后遗症□  慢性消化

道疾病□糖尿病□  老年性痴呆□  前列腺疾病□  骨折后遗症□  其他□ 

疾病 

诊断 

痴呆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精神 

疾病 

□无  □精神分裂症  □双相情感障碍  □偏执性精神障碍 □分裂情感性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其他  

近  30 

天  内 意 

外 事件 

跌倒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走失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噎食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自杀 □无    □发生过 1 次     □发生过 2 次     □发生过 3 次及以上 

其他  

 

承 诺 

本人确认上述情况陈述真实，如有虚假、隐瞒，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手写一遍) 

 

乙方/相关第三方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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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老年人入住通知单 

老年人入住通知单见表E.1。 

表E.1 老年人入住通知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房间号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 房间类型 
□套间   □单人间   □2人间  

 □3人间      □6人间 

能力等级   □能力完好   □轻度失能   □中度失能  □重度失能   □完全失能 

护理等级 □护理 5级   □护理 4级   □护理 3级  □护理 2级   □护理 1级 

评估组长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人员签字   

相关第三方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录入                                                                                                                                                                                  

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缴费情况 □已缴费       □未缴费 

收费人员                                                                                                                                                                       

签    字 
  

相关第三方                                                                                                                                                                                   

签  字 
  

缴费 

日期 
年   月   日 

 

老年人出院申请单见表E.2。 

表E.2 老年人出院申请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房间号   

入住日期   退住日期   入住天数   

退住原因 

                 相关第三方签字：         申请日期： 

照护主管签字   
医护部 

负责人签字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物品交接                        口已交接              口未交接 

费用结算项目 
□生活照料费    □床位费    □膳食费  □基础服务费                                                                                                                                                       

□医疗服务费用  □个性化服务费用      □其他 注明： 

费用结算 □已结算     □未结算 

财务人员签字   家属签字   
财务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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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老年人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老年人（相关第三方）： 

因入住老年人年事已高,身体各器官功能逐渐衰退,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基础疾病,老年人存在自身机

体状况及疾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因此,老年人在我院托养期间,有可能出现在正常管理秩序及能力状

态下所无法预控的意外风险。为了我们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特将老年人存在的潜在意外风险

向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做如下告知： 

F.1 入住方 

F.1.1 老年人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或有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致病因素,因此容易突发

心肌梗塞、猝死、脑血管意外等突然性疾病及死亡现象。  

F.1.2 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因此在入住过程中，老年人可能因行走不稳或使用座椅、座

便器，以及活动时用力不均等原因，而出现跌倒或坠床，导致老年人出现软组织损伤、骨折(伤残)、死

亡等意外。  

F.1.3 入住老年人,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意外和心肺功能疾病导致后遗症的重症老年人,在饮食和其他

突发事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吞咽障碍、噎食和痰栓而导致的吞咽窒息、死亡等意外。  

F.1.4 入住老年人可能因心理问题、家庭矛盾、情绪波动等原因，导致老年人出现轻生举动:坠楼、割

脉、自缢等意外死亡。  

F.1.5 入住老年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现象,可能因性格孤僻、猜疑心重、脾气暴躁、情绪不稳等原

因,导致失去行为自控能力,出现攻击性或伤害性行为,造成自伤或第三人伤亡等意外。如:误食、误伤、

软组织损伤、骨折、死亡等。 

F.1.6 重症卧床的老年人，基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蛋白血症、或患有免疫功能方面的疾病,极易出现

皮肤意外:皮肤水肿,难免压疮等。 

F.1.7 老年人不听医、护人员嘱咐和劝阻,自行活动、上厕所、洗浴、上下楼梯、自行外出走失等行为，

极易造成意外伤害甚至死亡等。 

F.1.8 老年人家属自行改变药剂、药量，会造成老年人身体不适以及病情恶化的严重危害。  

F.1.9 禁止老年人在居室内吸烟，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发生因吸烟损坏被褥，甚至引起火灾等

意外。 

F.1.10 为避免老年人出现可预见意外伤害,我们对躁动、有伤害行为倾向的老年人需提供保护性约束

措施,由此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损伤、皮肤破溃等意外。 

F.2 机构方 

机构作为老年人的服务提供方，须按照服务合同约定，认真完成服务内容，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

力确保老年人安全。 

F.2.1 入住期间，老年人有病情变化或有其他异常，我们会及时与家属联系,及时告知相关第三方，请

您保持电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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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 当老年人身体出现不适情况或需要医疗帮助时，我们将及时提供医疗、能力服务，并协助老年

人就医以及做好院前抢救工作。   

F.2.3 为了保障老年人财务安全，禁止老年人携带大量现金（超过1000元）、证件等贵重物品，如若带

入请自行妥善保管，防止丢失。 

F.2.4 为了保证老年人生命安全，禁止老年人在房间抽烟、违规使用电器，包括使用电炉子、电褥子、

电饭锅、电热水杯等。禁止携带刀具、剪刀等危险物品入房间。 

F.2.5 工作人员夜间巡视，老年人房间不得反锁门。 

F.2.6 为了老年人自身安全和医疗养护措施的有效落实，如有特殊情况外出需请假，请与护士（照护

主管）联系并办好请假手续后方可外出。 

F.2.7 本机构已为入住老年人统一购买养老机构团体意外险，作为风险基金为老年人提供基本保护。 

F.2.8 本院工作人员已将入住老年人潜在意外风险明确告知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在非服务不当的情

况下,此意外情况出现,我机构将不承担赔偿责任。因老年人违反规定造成财产损失，以及造成人身安全

意外的，由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老年人入住存在的潜在安全风险，及违反以上规定、不配合工作导致不良后果的责任承担，护士

已经向我详细告知，我表示理解，愿意配合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 

请手抄一遍 

                                                                    

                                                                    

                                                                    

 

如果您（相关第三方）已知晓以上告知内容，请签字确认。 

老年人相关第三方签名：               

联 系 人 电 话：               

入 住老年人 签名:                

告 知 人员签名：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机构及入住老年人（相关第三方）各存一份。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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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 

试住协议 

甲方：                       

乙方：_________ 年龄：       电话：             

丙方：_________ 关系：       电话：             

根据公平、自愿、有偿服务原则，乙方自愿入住甲方机构，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并共同遵守。 

G.1 根据丙方提供的乙方信息资料，及甲方工作人员的初次评估，评定乙方自理能力为          级，

拟暂定居住                 区域         房间____床。 

G.2 试住期为七日，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 

G.3 乙方入住前，须进行必要的身体健康状况检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血常规、尿常规、胸部 CT、

心电图、传染病五项、核酸检测等（新冠疫情期间）。 

G.4 乙方入住之日起交纳押金     元，保险费      元，用于乙方发生意外时紧急抢救或与乙方有

关的责任赔偿。乙方试住不适应或乙方突发情况不适宜在甲方入住办理退住的，乙方入住费用在押金内

扣除。 

G.5 乙方试入住期间，费用标准按照甲方评估结果，采取日标准（含生活照料、床位、膳食、基础服

务等费用）收取。自理级     元/日，轻度失能     元/日，中度失能     元/日，中重度失能     元

/日， 重度失能     元/日。 

G.6 试住期内，由甲方工作人员对乙方精神、状态、身体健康进行观察，试住期满由甲方出具二次评

估意见，对乙方是否适合入住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如乙方、丙方不接受甲方评估结果，甲方有权单

方解除协议。因此发生的不利后果，由乙方和丙方承担。 

G.7 乙方试住合格后正式入住甲方的，签订正式服务合同，根据甲方再次评估确定的护理等级，按月

收取生活照料、床位、膳食、基础服务等费用。乙方费用从试住之日起缴纳，原缴纳的押金作为乙方正

式入住的押金处理。 

G.8 试住期间，乙方需自备生活用品及特殊的个人生活物品、常用衣物、药物以及轮椅、拐杖等。 

G.9 试住期间，乙方发生非归责于甲方的各种意外情况，如：自杀、自伤、走失、车祸、伤亡、情绪

激动而引发的疾病、伤亡，以及因自身原因造成的外伤、摔伤、碰伤、坠床等意外事件，甲方除及时告

知丙方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G.10 在试住期间，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各项制度，爱护公共设施，与他人团结友爱。如因乙方或丙方故

意或过失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由乙方、丙方承担连带责任，造成甲方公共设施损毁的，有乙方

或丙方照价赔偿。 

G.11 试住期内，乙方不遵守甲方规章制度，或身体明显不适合继续居住，甲方有权随时通知乙、丙方

办理离院手续。 

G.12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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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签字(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按手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盖章、按手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